
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，经常会出售一些不适用或不需

用的固定资产，以盘活资产，加速资金周转。企业有必要对销

售旧固定资产业务进行纳税筹划，以降低企业的税负，提高企

业的经济效益。

一、相关税收政策分析

1.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、营业税若干政策

规定的通知》（财税［1994］26号）规定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销

售自己使用过的游艇、摩托车和应征消费税的汽车，无论销售

者是否属于一般纳税人，一律按简易办法依照 6%的征收率计

算缴纳增值税，并且不得开具专用发票。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

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，暂免征收增值税。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增值税问题解答（之一）〉的

通知》（国税函发［1995］288号）规定：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

的固定资产应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淤属于企业固定资产目

录所列货物；于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，并确已使用过的货物；

盂销售价格不超过原值的货物。对不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，无

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，均应按 6%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部分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

的特定货物销售行为征收率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［1998］12号）规

定：对一些特定货物销售行为，无论其从事者是一般纳税人还

是小规模纳税人，一律按简易办法依照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

十三条规定计算应纳税额。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商业小规模

纳税人征收率的决定，自 1998年 8月 1日起，下列特定货物

销售行为的征收率由 6%调减为 4%：淤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

品（包括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在内）；于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；

盂销售旧货（不再划分销售者是否为内贸部批准认定的旧货

调剂试点单位）；榆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机关批准的免税商

店零售免税货物。这个文件的出台，降低了销售旧货这种特定

销售行为的征收率。

4.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和旧机动车增值税

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2］29号）规定：纳税人销售旧货（包括

旧货经营单位销售旧货和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应税固定

资产），无论其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，也无论

其是否为批准认定的旧货调剂试点单位，一律按 4%的征收率

减半征收增值税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

的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机动车、摩托车、游艇，售价超过原值的，

按照 4%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；售价未超过原值的，免征

增值税。旧机动车经营单位销售旧机动车、摩托车、游艇，按照

4%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。

在实际工作中，我们需要明确一些问题，即什么是废（旧）

材料、废旧物资、旧固定资产和旧货。
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经营增值税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税［1998］6号）规定：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，具有部

分使用价值的旧生产资料和旧生活资料。从定义可以看出，

旧货是企业单位或个人出售给旧货经营单位，再由旧货经营

单位进行销售的旧生产资料和旧生活资料，因此旧货是针对

旧货经营单位来说的。
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

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1］78号）规定：废旧物资是指

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品，包括经过挑

选、整理等简单加工后的各类废弃物品。从定义可以看出，废

旧物资是针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来说的。相关的税收政

策有：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废旧物资，免税；生产企业

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购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

物资，可按普通发票上注明金额的 10%计算抵扣进项税额。

对于废（旧）材料和旧固定资产，目前税收文件中没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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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：递延收益。如果是补偿已发生成本费用的，则：借：银行存

款；贷：营业外收入。在科研成本（或相关科目）下归集核算项

目日常发生的成本费用。对发生的费用：借：主营业务成

本———伊伊项目；贷：相关科目。对购置的固定资产或其他资本

化支出：借：主营业务成本———伊伊项目（设备费）；贷：主营业

务成本———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。同时：借：固定资产；贷：银

行存款等。

项目完工验收后（或按项目进度结转）：借：营业外支出

（未形成资产部分），库存商品等，主营业务成本———科研费购

置固定资产；贷：主营业务成本———伊伊项目。借：递延收益；

贷：营业外收入，银行存款（上交余款）。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：

借：管理费用等；贷：累计折旧。

另外，对科研拨款的管理，国家应制定一个统一的原则性

管理办法，该管理办法不应与新会计准则相冲突，各类不同的

科研拨款可依据统一的管理办法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办法。

对科研拨款购置的固定资产，应统一规定由企业管理，除特别

指定的设备规定不能由企业自行处置外，企业均有权自行处

置。如确需调走，企业按正常固定资产处置进行会计处理即

可，如企业已处置，则应按合同约定或经双方协商确认营业外

支出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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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的定义和区分标准，笔者认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原则，就是

如果企业出售之前或者购进的时候作为材料使用、管理的，则

在出售时作为销售废（旧）材料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适用

17%的税率；如果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，在出售时（保持原实

物形态）则适用上述四个文件，即财税［1994］26号、国税函发

［1995］288 号、国税发［1998］12 号和财税［2002］29 号文件；

如果出售旧固定资产报废或毁损产生的残料，则应视同销售

旧材料适用 17%的税率。

经过上述分析，我们在实务中遇到销售废（旧）材料和旧

固定资产的业务可以按以下步骤考虑：淤区分是销售废（旧）

材料还是销售旧固定资产，如果是废（旧）材料则适用 17%的

税率，如果是旧固定资产则适用上述四个文件；于区分旧固定

资产是否为应税固定资产，如果是则适用财税［2002］29号文

件的规定，如果不是则免税；盂如果是销售游艇、摩托车和应

征消费税的机动车，售价超过原值的，则按 4%的征收率减半

征收增值税，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则免税。

二、纳税筹划

1. 将旧固定资产整体销售或分解销售的纳税筹划。

例 1：2008年，甲公司对一批闲置的、已使用过的旧设备

进行清理。该批旧设备原值为 1 200万元，已提折旧为 800万

元。甲公司该批设备整体出售或分解后出售可取得处置收入

500万元，支付清理费用 50万元。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

税率为 25%，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税率合计为 10%。

甲公司处置这批固定资产有两个方案：譹訛甲公司将这批固定

资产分解出售；譺訛甲公司将这批固定资产整体出售。

纳税筹划分析：

方案 1：如果甲公司将这批固定资产分解出售，根据财税

［2002］29号文件的规定，甲公司的行为属于销售旧货，应按

4%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此时，甲公

司又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：淤这批设备的清理费用 50万元由

甲公司自行支付，处置收入中含清理费用；于将这批设备的处

置收入定为 450万元，甲公司就50万元的清理费用与购买方

另签协议，由购买方承担该笔费用。

（1）甲公司处置收入中包含清理费用。甲公司取得的含税

收入为 500万元，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500衣（1垣4%）伊4%伊50%

=9.62（万元），甲公司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=

9.62伊10%=0.96（万元）；甲公司此项交易取得的净收入=

（500原9.62原0.96）原（1 200原800）原50=39.42（万元）；甲公司应

纳企业所得税=39.42伊25%=9.855（万元）；缴纳各种税费总

额=9.62垣0.96垣9.855=20.435（万元）。

（2）甲公司处置收入中不包含清理费用。甲公司取得的含

税收入为 450万元，甲公司应纳增值税=450衣（1垣4%）伊4%伊

50%=8.65（万元）；甲公司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

加=8.65伊10%=0.87（万元）；甲公司此项交易取得的净收入=

（450原8.65原0.87）原（1 200原800）=40.48（万元）；甲公司应纳企

业所得税=40.48伊25%=10.12（万元）；缴纳各种税费总额=8.65垣

0.87垣10.12=19.64（万元）。

两者对比，第二种方法缴纳的税费总额较第一种方法要

少 0.795万元，因此第二种方法更优。

方案 2：甲公司销售这批固定资产属于“销售自己使用过

的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”，且符合国税函发［1995］288号

文件的规定的三个条件，根据财税［1994］26 号文件的规定，

暂免征收增值税。甲公司此项交易取得的净收入=500原

（1 200原800）原50=50（万元）。甲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=50伊

25%=12.5（万元）。

与方案 1中的第二种方法相比较，方案 2可以少交纳税

费 7.14万元。因此，就此案例而言，甲公司将这批固定资产整

体出售（即方案 2）较分解出售（即方案 1）更优。

2. 关于是否涨价销售旧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。此项纳税

筹划涉及一个运用平衡点法来确定纳税筹划临界点的问题。

我们可以通过计算销售使用过的旧固定资产免税与纳税平衡

点的增值率来分析选择。假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X，旧

固定资产的处置收入为 Y，增值率为R，使用过的旧固定资产

处置收入高于固定资产原值时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T，那么

增值率 R=（Y原X）/X伊100%。可通过建立以下等式确定两种

方案的税后收入相等时的增值率：Y原Y/（1垣T）伊T伊50%=X，

解之得：Y/X=（1垣T）/（1垣50%T）=（2垣2T）/（2垣T），则 R=（Y/

X原1）伊100%=T/（2垣T）伊100%。

当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T 为 4%时，那么增值率 R 则等

于 1.96%。如果旧固定资产的处置收入低于其原价的 101.96%，

原价出售可以降低税负；如果旧固定资产的处置收入高于其

原价的 101.96%，涨价出售可以增加税后收入。

3. 从外单位取得旧固定资产后，是直接出售还是使用后

出售的纳税筹划。企业从其他单位取得旧固定资产，有可能不

适用或不需用而将其出售，具体应采取何种方式出售，应视不

同情况而定。

例 2：A公司从 B汽车制造厂收回充抵货款 15万元的全

新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一辆。A 公司拟以 11.7 万元对外销

售，A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%，城市维护建设税及

教育费附加税率合计为 10%。该公司有两个方案：淤不列入固

定资产核算，直接对外销售；于列入固定资产核算，使用后再

对外销售。

方案 1：A公司得到汽车后，没有将其列入“固定资产”账

户核算，直接对外销售，应视为销售货物按 17%的税率缴纳增

值税。A公司应纳增值税=11.7衣（1+17%）伊17%=1.7（万元），

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=1.7伊10%=0.17（万元），A

公司资产处置收入=11.7原1.7=10（万元），A公司应纳企业所

得税=10伊25%=2.5（万元），缴纳各类税金总额=1.7+0.17+

2.5=4.37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A公司得到汽车后，将其列入“固定资产”账户核

算，并实际使用后再对外出售。由于 A公司汽车售价未超过

原值，根据财税［2002］29号文件的规定，免征增值税。A公司

应交增值税为 0，A公司资产处置收入为 11.7万元，A公司应

纳企业所得税=11.7伊25%=2.93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比方案 1少缴税金 1.44万元，两者相比较，方案 2

更优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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